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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定人於期滿 10 日內以書

面向本院陳報占有人履行

情形 逾期不陳報者，視為

撤回點交

占有人屆期仍 
不履行者 

占有人已自動履行毋

庸行點交程序 

定期履勘現場(接
獲陳報狀後約 20
日內) 

定期執行點交(履
勘完畢後約 30 日
內) 

占有人已自動履行 
毋庸行點交程序 

 

領回保管物 

執行點交完成

【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執行事件點交執行程序表】



 


